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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DHD00- 2023- 0007

定政发〔2023〕22号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关于推动内外贸双循环发展促进
“ 地瓜经济” 提能升级的若干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推进
落实“ 地瓜经济” 提能升级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提
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
（一）鼓励扩大出口贸易规模。鼓励外贸企业做大做强，对

货物贸易出口工作综合考核列全区前三位的自营进出口外贸企
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人民币（下同）、15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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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外贸新主体培育，对本政策有效期内新设自营进出口外贸企
业，其年度出口额首次达到 5000万美元的,给予一次性 10万元

奖励。
（二）推动进口贸易稳步发展。鼓励扩大进口，对货物贸易

进口工作综合考核列全区前三位的自营进出口外贸企业，分别给
予 8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的奖励。

（三）支持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。对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
费，给予不低于 30%的补助。

二、加大高质量外资招引力度
（四）加大先进制造业项目招引力度。对外资总投资达１亿

美元及以上且首年实际利用外资 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先进制造

业项目，区级财政在政策有效期内每年按当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
2％的比例给予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。年度实际利用外资
达 1500万美元及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，按当年实到外资 1％
的比例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。（此条政策不包括金塘）

（五）加大对服务业实体类项目的招引。对当年度实际利用
外资达到 1000万美元及以上，且符合商务部认定条件的服务业

实体类产业项目，按当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0. 5％的比例给予
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（此条政策不包括金塘）

三、推进内外贸融合发展

（六）更大力度支持企业参展拓市。对企业参加列入区展会
目录的境内外展会，给予每个展会不超过 1万元的展位费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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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10万元。
四、鼓励商贸主体做大做强

（七）鼓励商贸主体依规纳统。商贸批发零售住餐主体首次
纳入商贸统计库的，给予一次性 1万元奖励。

（八）鼓励工贸分离依规纳统。鼓励规上工业企业积极发展
批发零售业务，新设贸易公司并纳统的，给予一次性 3万元奖励。
对从高新技术工业企业中工贸分离的贸易企业纳统后，给予一定
的奖励。

（九）鼓励商贸企业规模发展。商贸批发零售企业（不含电
子商务企业）全年累计零售额达到 3000万元、1亿元及以上且
当年增速在 10%及以上的（新增纳统企业不考虑增速），分别给

予一次性 2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，享受过区本级促消费政策的按
就高原则享受。

（十）支持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发展。电子商务企业自主或在
第三方平台设立网上商城开展网上交易、提供线上交易数据并纳
入统计直报系统，当年度网络零售额达到 5000万元、1亿元及
以上的经营主体，且当年同比增速 15%及以上（当年新设企业不

考虑增速）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（十一）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。大力促进消费扩容提质，努

力营造消费新场景，努力提振和扩大消费。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，

对积极承办或配合行业主管部门主办的各类促消费活动的企业，
按活动规模大小，结合活动成效给予不超过 2万的补助。每年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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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金额不超过 20万元。
五、附则

（十二）本意见适用于定海区本级的企业或个体户。整合现
有各类各级商务资金，区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商务高质
量发展和其他区委、区政府要求的重点工作。本意见规定的项目
补助、奖励金额均为区级奖励资金，可与上级政策叠加享受。

（十三）同一事项符合本意见多条政策奖补的，按就高原则
享受；当年度享受税收优惠的重大项目不再享受本意见；已出台

区级相关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,以本意见为准。本意见出台后，
省市有重大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十四）本意见自 2023年 11月 18日起施行，至 2025年

12月 31日截止。2023年 1月 1日至本意见实施之日期间的政策，
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2023年 10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公布）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9日印发


